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动力和路径的双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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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构投资者有能力和责任对企业施加影响，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将

机构投资者与ESG、CSR投资的相关研究拓展至绿色创新领域，采用2005—2019年

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创新性地从动力和路径双重视角实证研

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提高

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机构收益和监管压力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两大

动机；缓解融资约束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路径，而改善企业治理

水平对绿色创新影响不显著；压力抵制型机构持股显著增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

是压力敏感型机构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无显著关系；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越高，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相较于低污染行业，机构投资者

持股增加对高污染行业的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大。结合当前绿色金融领域的具体实

践，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激励机制体系、提升内部治理效率、优化外部监管环境

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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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逐渐从粗

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在中国战略布局中日益重要。习

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第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提出，中国力争2030年前CO2排放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绿色发展无疑是“十四五”时期甚至未来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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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如何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中寻找平衡，实现环境包容下的

经济增长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推动绿色创新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一，绿色技术创新有效减

少碳排放和降低能源强度（Wurlod & Noailly，2018；Wang & Zhu，2020），以应对气候变化。其

二，绿色技术创新对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都具有减排效应（Xu et al.，2021），可强化城市空

气污染防治。其三，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水平，可以显著减少企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排放

（龚新蜀等，2017；Ouyang et al.，2020），避免生产过程可能引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升环境绩

效（李青原、肖泽华，2020）。
机构投资者指专业从事证券投资以获取收益的法人机构，主要为公募基金、私募基金、

保险及社保基金、外资机构等主体。机构投资者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规模大、业务

复杂度高，兼具金融机构和股东的双重属性，有责任也有能力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一方面，

机构投资者作为金融机构有义务承担绿色责任。前期研究表明，机构过度投资高污染的重

工业是形成产业扭曲的重要因素之一，信贷获得量前十的行业中有六个属于重污染行业，

借款量前十的行业平均碳排放约是其他行业的两倍（刘锡良、文书洋，2019）。另一方面，机

构投资者作为企业股东，有能力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机构投资者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参与

者控制了大量资本和资源，是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和企业的实际控制主体（Khorana et al.，
2005），有能力通过股票增减持等“用脚投票”的方式参与公司间接治理，也有能力通过行使

表决权和派驻董事等方式对企业施加直接影响，进而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因此激发机构

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动力，完善机构投资者引导企业绿色创新路径，对实现中国绿色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机构投资者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路径双重视角入手，采用面板回

归、中介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做出以下边际贡献：（1）将机构投资

者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拆分为动力层面和路径层面，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

检验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路径；（2）将机构投资者与ESG、CSR
投资的相关研究拓展至绿色创新领域，通过面板回归实证检验机构持股是否促进企业绿色

创新发展。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企业绿

色创新的动力层面与路径层面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变量介绍和实证策略；第四部分验

证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总体性影响，验证业绩追求和监管压力是否为机构持股

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验证融资约束和治理优势是否为机构持股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路

径；第五部进一步对不同的机构投资者类型、区域绿色创新水平以及行业进行异质性检验；最

后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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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综述

作为一种独特的公司治理机制，机构投资者的正面监督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Shleifer &
Vishny，1986；Driss et al.，2021）。多数学者认为，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

平（高雷、张杰，2008）。一方面，机构投资者重视其投票权，并视代理过程为影响公司治理的

重要渠道（Aggarwal et al.，2015），通过“用手投票”等方式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从而提高企业长

期治理能力（程书强，2006；周绍妮等，2017）。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也可通过证券集体诉讼

机制增强外部治理效益（Cheng et al.，2010），对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而言，内部人

持股对投资风险影响可能较弱（Panousi & Papanikolaou，2012）。同时，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

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不尽相同，投资期限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Driss et al.，2021）。长期

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可以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和信息不对称，抑制财务欺诈等管理不当行为，强

化了研发与创新（Attig et al.，2012；Harford et al.，2018；Ghaly et al.，2020）。短期机构投资者几

乎没有动力对企业进行监督，同时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可能放弃一些短期亏损但长期盈利的

项目（Gaspar et al.，2013）。此外境外短期机构投资者相比境内机构投资者更愿意售出股票，

而不是对企业进行监管和控制（Döring et al.，2021）。
绿色创新是一个富有探索空间的研究领域（Amore & Bennedsen，2016）。首先，绿色创新

对企业和社会存在长期成本控制效应。它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Car⁃
rión-Flores & Innes，2010），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和正外部性，并通过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节省

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张意翔等，2017）。同时，技术创新存在路径依赖，过去的创新成果可能

影响企业未来的技术创新和发展轨迹（Aghion et al.，2016）。其次，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广泛的

动力来源。一是不断强化的环境规制和制度压力可以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通过增加绿色

投资、获得绿色技术，来减轻环境治理压力、改善生产经营环境（马延柏，2021）；《环境保护税

法》的设立有效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刘金科、肖翊阳，2022）；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够有

效促进地方绿色创新（张家豪等，2022）。二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驱动，Kock等（2012）指出董

事会、管理层、上下游供应商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三是绿

色专利相比普通专利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比如新能源专利被引用频率和被引用技术范围显著

更高，可能拥有更高的社会价值（Popp & Newell，2012）。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之间已存在广泛研究，理论和实证经验显示机构持股有利于

促进企业创新。机构优越论坚持有效市场假说，认为机构投资者有能力识别并投资高创新能

力企业，因此企业经营者愿意实行技术创新战略（Kochhar＆David，1996）；机构积极主义论认

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且退出相对困难，因此愿意鼓励企业进行创新从而获取长期投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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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Jensen，1993）。实证研究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越高，企业创新能力越强（Aghion et al.，
2013）；机构持股对企业创新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李仲泽，2020）。

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当前尚不充分，多数学者聚焦于机构投资者持

股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以及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影响。抽样调查表明近20%的

机构投资者回应称，他们与管理层就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沟通（Hoepner et al.，
2018）。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需求迅速上升

（Kim et al.，2020；周方召、戴亦提，2020）。然而，针对企业ESG表现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相互影

响的研究结论尚存在争议。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ESG表现呈负相关，机

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随企业ESG表现改善而下降（Gillan et al.，2010；Borghesi et al.，2014）。另

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企业ESG表现并非线性关系，两者在不同ESG表现

下呈现出异质性。比如Chava（2014）发现，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减少持有存在环境问题的公司

股权，即ESG表现会正向影响投资决策。类似地，Nofsinger等（2019）也发现，企业高环境得分

下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环境表现不相关，但在低环境得分下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环境表现呈正相

关。Fernando等（2017）则指出机构投资者会同时回避有较高和较低环境风险的企业，偏好投

资环境风险适中的企业。同时，也有学者列举一系列证据支持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对企业ESG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Gollier和Pouget（2014）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明激进的机构投资者可以

通过改变企业ESG表现获得超额收益。Chen等（2020）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证明机构投资者显

著正向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Dimson等（2015）则指出企业管理层可通过引入具有社会意识

的机构投资者，有效实现企业向高ESG表现方向转型。此外，机构投资者的类型和特质也是

影响机构持股与企业ESG表现关联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养老基金等受约束的机构相较于普

通机构投资者，持有更少ESG表现差的企业股权（Hong & Kacperczyk，2009）。机构股东的政

治倾向显著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绿色创新，民主党倾向的机构比共和党倾向的机构更愿

意投资具有绿色创新活力的企业（Kim et al.，2020；Hong & Kostovetsky，2012）。长期股东相比

短期股东更偏好ESG表现好的企业（Gloßner，2019；Kim at al.，2019）。
（二）理论假说

1. 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总效应

机构投资者有能力识别并投资高创新能力的企业，且由于其持股比例高、投资退出困难，

更倾向于促进被投企业的创新水平，从而实现长期收益（Jensen，1993；Kochhar＆David，
1996）。Aghion等（2013）和李仲泽（2020）的研究也显示机构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创新能力越

强。而在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机构投资者有动力也有能力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一方

面，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主要源于内部收益和外部监管的双重动力。从内部收益来

看，机构持股为获取可持续的未来收益有意愿推动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从外部看，环境规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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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约束会迫使机构投资者增加绿色投资，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减轻环境治理压力。另一方

面，机构投资者可通过两条途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一是改善企业融资约束，保证其具备

充裕的流动性可促进绿色创新；二是通过改善公司绿色治理水平引导企业加速绿色创新。因

此机构投资者同时具有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说1。
假说1：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2. 机构投资者动力机制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根本目的在于从资本市场中获取利润甚至超额利润。大量研究表明

绿色创新可以提升企业股价和改善企业利润，进而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收益。一方面，高社会

责任的公司比低社会责任的公司股票收益率平均高4%~7%（Lins et al.，2017），绿色专利申请

量和授权量越多的公司股票超额收益率越高（方先明、那晋领，2020），这提高了机构投资者资

本利得的收益。另一方面，ESG在企业长期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Deng et al.，2013）。绿

色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的绿色竞争力（Yu et al.，2022），是企业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Chang，2011；Qi et al.，2013；陈洪涛等，2022）。它可以提升产品价值和企业声誉帮助企业获

得更好的盈利能力和业绩（Chen，2008；Busch & Friede，2018），从而提高了机构投资者获得企

业未来分红的收益。综上，更高的绿色创新水平可以使机构投资者获得更高的资本利得和企

业未来分红的收益，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机构投资者出于机构收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机构投资者承担环境责任与监管压力有密切联系，环境规制的强化会提高机构投资者推

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一方面，环境规制政策会直接作用于机构投资者，引导其加强对被

投资企业绿色转型的支持，如 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银保监会等发布的《气候投融资方

案》，鼓励机构投资者推进绿色投资。另一方面，环境规制政策可间接作用于机构投资者，环

境规制的强化提高了污染企业的环境风险敞口，而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回避环境风险敞口较高

的企业（Fernando et al.，2017），或是采取行动降低企业环境风险。外部环境规制与机构投资

者的投资选择密切相关，受政治和监管压力强的机构投资者愿意为企业的环境表现支付更高

价格（Barber et al.，2021）。综上，机构投资者需要考虑企业面临的潜在环境监管风险，通过绿

色创新将这一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同时强监管压力下，机构投资者自身也具有更强的环

境保护意识和环境风险意识，增强了对企业非财务收益的支付意愿。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机构投资者出于监管压力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3. 机构投资者渠道机制

制约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融资约束。企业自主投资研发是一个长期过程，创

新成功率低且风险高（方先明、胡丁，2023），需要稳健的财务支撑试错（Brown & Petersen，
2011）。周开国等（2017）指出企业融资约束越宽松、创新能力越强，其研发投入意愿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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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yagari等（2011）也发现增加信贷供给，减少信贷抵押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显著提高

创新水平。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并购收购等方式提高某一领域的创新水平，这也需要大量

资金支持（Atanassov，2013）。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能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甄

红线、王谨乐，2016）。机构投资者可以直接与投资银行谈判，帮助企业争取更优惠的融资方

案（Brown et al.，2019），或是帮助企业发行期限更长、利率更低的绿色债券，保证企业在绿色

创新中拥有充裕的流动性（Karpf & Mandel，2018；Gianfrate & Peri，2019）。例如，在绿色创新

企业太鲁科技因研发纳米铜粉技术耗尽现金储备时，软银中国向其增资1亿元，助力其摆脱

融资困境，抢先攻克技术难点并对铜基衍生品进行推广（许林等，2021）。综上，机构投资者可

以显著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又是制约企业绿色创新的因素之一。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4。
假说4：机构投资者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产出的另一要素是公司治理水平。Amore和Bennedsen（2016）指出治

理能力较差的企业拥有的绿色专利占其所有专利的比例更小，这种现象在机构投资者持股较

少的公司更为显著。公司治理较差意味着管理层信息披露不及时，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等短时

行为，从而缺乏对绿色创新等长期价值的追寻。同时绿色治理本身也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

（李维安等，2019），对公司治理的忽视也包括对企业能源控制、材料回收等绿色治理内容的忽

视，导致企业不会重视环境信息披露，更不会积极进行绿色创新。机构投资者持股尤其是长

期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有效减少企业内幕交易，创造透明的信息环境，改善企业治理

（Boone & White，2015；Crane et al.，2019；Fu et al.，2020）。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派驻

董事和行使股东表决权直接参与公司治理，引导企业强化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另一方

面，机构投资者也可以通过结合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增减持其股票，倒逼企业强化环境信息披

露、促进绿色创新。因此，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高雷、张杰，2008），
Gollier和Pouget（2014）构建理论模型证明激进的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改变企业ESG表现获得

超额收益。以私募基金绿动资本为例，该类型机构投资者通过向被投企业提供节能技术整合

方案以及智能管理优化服务等方式，提升被投企业的治理能力，从而有效促进其绿色创新水

平。因此本文提出假说5。
假说5：机构投资者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及变量

本文选取2005年至2019年总计1203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其中由于金融行业存在经

营、监管和会计处理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中途退市企业通常因经营不善而存在较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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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确定性，本文剔除金融行业企业和中途退市企业，所有数据均采用winsorize缩尾处理。

被解释变量为绿色专利数量（ patent-ap）和绿色专利质量（quality-ap）。由于专利分为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前者的创新性高于后者（齐绍洲等，2018），同时专利的申请到授权

存在1~2年的审批时间，但专利在申请期间就对企业产生了影响（黎文靖、郑曼妮，2016），因

此本文采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绿色专利数量；采用绿色发明专利占所有绿色专利的

比重衡量绿色专利质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机构持股比例（ Ins-total）。考虑机构持股披露对企业的影响存在一定

时滞，本文选取企业年报披露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一阶滞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中机

构投资者包括基金、券商、保险、信托、银行、财务公司、社保基金和QFII八大主体。

控制变量共计选取8个，分别为企业年龄（Age）、资产收益率（ROA）、独董比例（ Indir）、

有形资产比例（Assest）、股权集中度（HHI）、企业规模（Lnscale）、托宾Q（TobinQ）和大股东

控制力（TOP1）。企业年龄代表企业成熟度，由于企业年龄越大其创新意识越强（韩超、桑瑞

聪，2018），因此本文控制企业年龄。企业业绩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影响（蔡卫星等，2019），因此

本文控制资产收益率。企业规模越大越有能力和意愿进行技术创新（Bu et al.，2020），因此本文

控制企业规模。企业的治理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也存在显著关联，因此本文控制股权集中度、

独董比例和大股东控制力。企业的托宾Q体现了社会价值创造能力，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创

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拥有更高的创新意识（徐佳、崔静波，2020），因此本文控制托宾Q。同时

参考朱冰等（2018）的研究，加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控制变量。

工具变量共计选取4个，分别为行业持股增量（ Ins-delta）、行业机构持股（ Ins-avg）、机

构持股三阶滞后（ Ins-L.3）和机构持股四阶滞后（ Ins-L.4）。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设计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绿色专利数量

绿色专利质量

机构持股比例

企业年龄

资产收益率

独董比例

有形资产比例

股权集中度

企业规模

托宾Q
大股东控制力

patent-ap

quality-ap

Ins-total

Age

ROA

Indir

Assest

HHI

Lnscale

Tobinq

Top1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1）的对数值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量+1）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一阶滞后

企业注册年限

税后净利润/总资产

独立董事数量/总董事数量

有形资产/总资产

根据投资者持股比例参考赫芬达尔指数公
式计算得到

企业年度平均市值的对数值

企业市值/企业净资产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CNRDS数据库

CNRDS数据库

WIND数据库

CSMAR数据库

CSMAR数据库

CSMAR数据库

CSMAR数据库

CSMAR数据库

CSMAR数据库

CSMAR数据库

CSMAR数据库

变量 符号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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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

工具变量

融资约束

治理优势

行业持股增量

行业机构持股

机构持股三阶滞后值

机构持股四阶滞后值

Cst

Gov

Ins-delta

Ins-avg

Ins-L.3

Ins-L.4

SA指数

治理优势得分的加权平均

行业持股比例增加值

行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平均值

机构持股比例的滞后值

机构持股比例的滞后值

计算得到

CNRDS数据库

计算得到

WIND数据库

计算得到

计算得到

变量 符号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注：为避免0值出现，对部分变量在处理过程中加1。

表 2展示了描述性统计结果，绿色专利数量的平均值为 0.3659，对数还原后的平均值为

0.4418，说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较少，而标准差为75.80%，说明企业的绿色专利数量存在较大

差异。绿色专利质量的平均值为0.1197，说明企业的绿色专利以实用新型为主，发明专利相

对较少，该特点与企业普通专利一致。机构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1235，标准差为0.2127，反映

过去15年二级市场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占比总体偏低。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特征与前

人研究相一致，符合上市企业的一般规律。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patent-ap

quality-ap

Ins-total

Age

ROA

Indir

Assest

HHI

Lnscale

Tobinq

Top1

Cst

Gov

均值

0.3659
0.1197
0.1235

18.5001
0.0268

38.2622
0.9431
0.1576

10.7683
1.9117
0.3484

-3.6404
2.5658

标准差

0.7580
0.2320
0.2127
5.7880
0.0606
7.1707
0.0690
0.1138
1.0702
1.2143
0.1494
0.2793
1.1300

最小值

0.0000
0.0000
0.0000
8.0000

-0.1843
25.0000
0.6827
0.0171
8.7050
0.9151
0.1072

-4.2020
1.0000

最大值

2.9957
0.8000
0.7111
31.0000
0.1552
57.1429
1.0000
0.4623
13.1236
6.5164
0.6741

-2.9649
5.0000

（二）实证思路

1. 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总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以绿色专利的数量和质量为被解释变量，机构持股者比例为核

心解释变量，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总体性影响。

2. 机构投资者动力机制检验

针对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研究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微观问卷调查，但目

续表1 变量定义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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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缺乏这一领域的研究数据。因此，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间接研究这一

动力机制。

首先，本文以绿色创新为中间变量，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绿色创新-机构收益”的逻辑

链条。其核心逻辑为：机构投资者通过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可以提高投资收益，即可证明

机构投资者有动力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其次，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颁布为准自然实验，检验颁布前后《绿色信贷指引》机构投

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其核心逻辑为：《绿色信贷指引》是不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的

外生事件，但该事件可对机构投资者施加绿色监管预期，因此验证机构持股企业相较于无机

构持股企业，在该政策颁布后绿色专利出现显著增加，即可证明监管压力是机构投资者推动

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之一。

3. 机构投资者渠道机制检验

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机制可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有效检验。本文

以融资约束和治理优势为中间变量，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融资约束/治理优势-绿色创新”

的逻辑链路，验证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治理优势两条路径推动

企业绿色创新。

（三）实证模型

1. 面板回归模型

Patentit = β0 + β1Ins_total + β2 Xit + fi + λt + μit （1）
Qualityit = β0 + β1Ins_total + β2 Xit + fi + λt + μit （2）

其中 Patentit 和 Qualityit 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绿色专利数量和质量；Ins-total 为核心解释

变量，表示机构持股比例；Xit 为控制变量，共计8个；fi 和 λt 分别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通过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假说1。
2. 中介效应模型

在主回归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参考谢

地等（2022）、江轩宇和朱冰（2022）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假说2、4和5。
Y = cX + e1 （3）
M = aX + e2 （4）

Y = c′ X + bM + e3 （5）
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逐步回归法是检验中介效应最常用的方法，其分为三步：（1）

检验系数 c ，若系数 c 显著则 X 对 Y 存在显著影响；（2）依次检验系数 a 和系数 b ，并进行联

合检验，若联合检验的 Sobel 值显著则 M 是 X 对 Y 影响的中介变量；（3）检验系数 c'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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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0 ，则 M 为完全中介变量。

3. 双重差分模型

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假说3，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Patentit = β0 + β1Ins_dumit ´Postit + β2 Ins_dumit + β3Postit + β4 Xit + fi + λt + μit （6）
Qualityit = β0 + β1Ins_dumit ´Postit + β2 Ins_dumit + β3Postit + β4 Xit + fi + λt + μit （7）

其中 Ins-dumit 为机构持股的虚拟变量，Postit 为《绿色信贷指引》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fi 和时间固定效应 λt 。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总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以滞后一期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ns-total ）为自变量，绿色专利数量

（ patent-ap）和质量（quality-ap）为因变量，进行面板回归。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本文

应采用控制时间和个体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表3展示了回归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显

著增强了企业绿色创新。列（1）—（6）显示，混合效应、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均在1%显著

性水平下支持机构投资者持股正向影响企业的绿色专利数量和质量。列（5）和列（6）的结果

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每提升1个单位，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平均增加12.40%，企业绿色专

利质量平均增强0.0451。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有效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证实假说1。
表3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分析

Ins-total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混合模型

（1）
patent-ap

0.1777***
（0.0311）

是

否

否

否

16092
0.1523

（2）
quality-ap

0.0469***
（0.0078）

是

否

否

否

16092
0.1184

随机效应模型

（3）
patent-ap

0.1863***
（0.0377）

是

否

否

否

16092
0.1637

（4）
quality-ap

0.0594***
（0.0105）

是

否

否

是

16092
0.1101

固定效应模型

（5）
patent-ap

0.1240***
（0.0412）

是

是

是

否

14901
0.1769

（6）
quality-ap

0.0451***
（0.0124）

是

是

是

否

14901
0.1219

注：本文使用稳健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变量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下皆同。

（二）机构投资者推动绿色创新的动力研究

1. 机构收益

本文以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为中介变量，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机构收益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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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市值（mv）衡量，该指标可以直接反映企业经营能力和机构投资者资本利得收益。表4展

示了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均是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企业业绩的中介变

量，机构投资者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获得投资收益。列（1）的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在

5%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企业市值；列（2）和列（3）的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分别在 1%和

10%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和质量；列（4）和列（5）的结果显示企业绿色专利数

量和质量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提升企业市值。进一步进行Sobel检验，结果仍分别在1%和

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绿色创新确实是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市值的中介变量。机

构投资者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企业市值获取投资收益，说明获取机构收益确实

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原因之一，证实假说2。
表4 机构收益的中介效应检验

Ins-total

patent-ap

quality-ap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Sobel检验

Y = aX + e1

（1）
mv

0.0791**
（0.0353）

是

是

否

14901
0.5958

M = aX + e2

（2）
patent-ap

0.1292***
（0.0382）

是

是

否

14901
0.1665

（3）
quality-ap

0.0253*
（0.0130）

是

是

否

14901
0.1044

Y = c′ X + bM + e3

（4）
mv

0.0683*
（0.0352）
0.0835***
（0.0079）

是

是

否

14901
0.5991

3.2213***

（5）
mv

0.0739**
（0.0353）

0.2064***
（0.0231）

是

是

否

14901
0.5981
1.9016*

2. 监管压力

本文以 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以是否有机构持股构造处理组

和控制组，进行双重差分回归。《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绿色金融政策主要影响金融机构，对企业

经营环境几乎无直接影响，因此是优质的外生冲击。但也有研究指出《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影

响了重污染企业的负债规模和融资利息（苏冬蔚、连莉莉，2018），因此本文剔除样本中的重污

染企业。其中重污染企业划分标准参考刘锡良和文书洋（2019），即依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

披露指南》和《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的总结分类目录。此外，本文采用PSM模型对包括行

业在内的企业特征进行匹配分组，进一步减弱内生性的影响。

实证结果见表5，显示在监管加强后有机构持股企业相比无机构持股企业具有更强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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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创新能力。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加强监管后有机构持股企业相

比无机构持股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平均多6.78%，企业绿色专利质量平均强0.0124。列（3）和列

（4）的结果显示，在通过匹配样本控制内生性后，加强监管后有机构持股企业相比无机构持股

企业绿色专利仍在1%显著性水平下，数量平均多4.80%，质量平均高0.0120。这说明，机构投

资者相比普通投资者在监管压力升高时，更愿意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证实假说3。
表5 监管压力的政策效应检验

Ins-dum ´Post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样本量

DID
（1）

patent-ap

0.0678***
（0.0201）

是

是

否

10753

（2）
quality-ap

0.0124*
（0.0068）

是

是

否

10753

PSM-DID
（3）

patent-ap

0.0480***
（0.0144）

是

是

否

6440

（4）
quality-ap

0.0120***
（0.0045）

是

是

否

6440

（三）机构投资者推动绿色创新的渠道研究

1. 融资约束

本文以融资约束为中介变量，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其中融资约束参考前人研究以

SA指数衡量（张璇等，2019）。表6展示了回归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是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绿

色创新的中介变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而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又显著

增强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列（1）和列（2）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专利的数量和

质量分别在1%和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列（3）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在1%显著性水平下降

低了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上升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列（4）和列（5）的结

果显示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和质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融资约束缓解显

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进行Sobel检验，结果仍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

融资约束是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中介变量，证实假说4。
2. 治理优势

本文以公司治理水平为中介变量，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其中公司治理水平参考

CNRDS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综合计算得到。表7展示了回归结果，显示虽然机构持股显著改

善公司治理能力，但是公司治理能力提高并不显著增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治理优势不是机

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中介变量。列（3）显示机构持股在1%显著性水平下对公司治

理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机构持股显著改善公司治理能力。列（4）和列（5）的结果显示，公司治

理水平对企业绿色专利数量仅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质量不显著，Sobel检验的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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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公司治理水平为中介变量。这说明，公司治理水平不是中介变量，机构投资者虽然改

善了企业治理能力，但无法以此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证伪假说5。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从机

构投资者改善企业治理水平到治理水平的提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时滞，短期数据尚

不能反映这种关联；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治理水平仍较低，现阶段企业改善治理水平与企业经

营效率提升，主营业务研发能力加强，上下游供应链整合，员工生产积极性提高等关联性更

强，而与绿色创新关联度则相对较弱。

表6 公司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

Ins-total

Cst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Sobel检验

Y = aX + e1

（1）
patent-ap

0.1215***
（0.0381）

是

是

否

14901
0.1733

（2）
quality-ap

0.0231*
（0.0130）

是

是

否

14901
0.1096

M = aX + e2

（3）
Cst

-0.0149***
（0.0038）

是

是

否

14901
0.8918

Y = c′ X + bM + e3

（4）
patent-ap

0.1002**
（0.0408）
-1.5886***
（0.0915）

是

是

否

14901
0.1946

3.8247***

（5）
quality-ap

0.0194
（0.0130）
-0.2491***
（0.0291）

是

是

否

14901
0.7529

1.8523**

表7 公司治理优势的中介效应检验

Ins-total

Gov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Sobel检验

Y = aX + e1

（1）
patent-ap

0.1215***
（0.0381）

是

是

否

14901
0.1733

（2）
quality-ap

0.0231*
（0.0130）

是

是

否

14901

M = aX + e2

（3）
Gov

0.3217***
（0.1156）

是

是

否

14901
0.2688

Y = c′ X + bM + e3

（4）
patent-ap

0.2164**
（0.0851）

0.0205*
（0.0120）

是

是

否

14901
0.1955
1.4559

（5）
quality-ap

0.0274
（0.0291）

0.0042
（0.0041）

是

是

否

14901
0.7529
0.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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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生性检验

本文尽可能控制其他变量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但仍有可能存在遗漏解释变量

问题，同时绿色创新强的企业可能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出现逆向因果问题。为规避这

两种情况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四个工具变量，采用 2SLS和GMM手段进行工具变

量回归。

第一组工具变量是行业持股比例（ Ins-ind ），包括行业持股比例均值和行业持股比例增

加值。机构投资者资金体量大，在投资时通常倾向于在行业中分散持股，个股持股比例与行

业持股比例相关性较强，同时单个企业的绿色专利对整个行业的影响较小，可规避逆向因果

问题，因此行业持股比例平均值是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常用的工具变量（唐松莲等，

2015；梁上坤，2018）。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见表8，显示行业持股比例均值和行业持股比例增

加值是有效的工具变量。排除内生性影响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在1%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企

业绿色专利数量和质量，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确实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第二组工具变量是机构持股比例滞后项（ Ins-lag），包括机构持股比例的三阶和四阶滞

后变量。选取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可反映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

长期影响；另一方面当期的企业绿色专利水平不会影响前三、四期的机构投资者比例，可规避

逆向因果问题。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见表9，显示机构持股比例的三阶和四阶滞后变量是有

效的工具变量。排除内生性影响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在1%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企业绿色专

利数量和质量，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表8 工具变量为行业持股比例的内生性检验

Ins-ind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K-P LM
C-D wald F

patent-ap

LIML
（1）

0.9300***
（0.1676）

是

是

14901
0.1006

266.717
286.738

IGMM
（2）

0.8443***
（0.1360）

是

是

14901
0.1095

quality-ap

LIML
（3）

0.2923***
（0.0534）

是

是

14901
0.0655

266.717
286.738

IGMM
（4）

0.2361***
（0.0427）

是

是

14901
0.0853

55



表9 工具变量是机构持股比例滞后项的内生性检验

Ins-lag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K-P LM
C-D wald F

patent-ap

LIML
（1）

0.1518***
（0.0390）

是

是

11428
0.1457
1.7e+04
1.5e+04

IGMM
（2）

0.1517***
（0.0390）

是

是

11428
0.1457

quality-ap

LIML
（3）

0.0476***
（0.0116）

是

是

11428
0.1135
1.7e+04
1.5e+04

IGMM
（4）

0.0476***
（0.0116）

是

是

11428
0.1135

（五）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多项稳健性检验（详见附录）。第一，替换被解释变

量。由于绿色专利申请数据只能反映企业对绿色创新的重视程度，而绿色授权数据更能真实

地衡量企业绿色创新的能力（齐绍洲等，2017），本文将绿色专利的申请数据替换为绿色专利

的授权数据，结果仍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其中固定效应模型中机构持股比每提升1
个单位，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平均增加5.34%，企业绿色专利质量平均增强0.0408，说明前述估

计结果在替换因变量后仍是稳健的。同时，由于绿色专利存量可以反映企业绿色创新的积累

情况，以及通过前期专利发明持续性创新的能力，该指标亦能体现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Schleich et al.，2017）。因此，本文参考Lin和Chen（2019）构建的专利存量公式，计算绿色发

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重新进行回归。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Patent_stockit =Patentit + (1 - δ)Patent_stockit - 1 （8）
其中 δ 为折旧率，取 15%。本文将绿色专利的申请数据替换为绿色专利申请存量，结果仍

显著。对中介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与主回归结果一致，限于篇幅原因具体的回归数据

留待备取。

第二，缩小回归样本。本文样本数据中存在部分企业从未申请绿色专利，部分 0值可能

会影响样本分布干扰估计结果，因此本文剔除2005—2019年无绿色专利申请的企业，重新进

行回归，结果仍显著。其中固定效应模型下机构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相较

于全样本时分别提高了0.0077和0.0322。同时对中介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仍与主回归结

果一致。

第三，控制研发支出影响。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我国上市公司研

发费用披露不充分，导致数据搜集困难。本文整理了 2010年后研发费用披露相对完整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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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样本，将研发费用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说明前述估计结果

在控制研发投入后仍是稳健的。其中固定效应模型中，研发投入每提升1%，企业绿色专利数

量和质量分别提升 0.154%和 0.000399个单位，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同时对中介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与主回归结果一致。

第四，安慰剂检验。本文通过虚构政策实施时间和虚构处理组控制组进行安慰剂检验，

结果显示交互项 Ins-dum ´Post 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绿色信贷指引》

实施后，机构持股企业绿色创新程度显著高于非机构持股企业，且该效应主要来自监管压力

提升以及机构投资者对监管压力的敏感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构投资者类型的异质性

本文参考Brickley等（1988）的做法，将保险、社保、QFII等作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将

券商和基金作为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进行异质性检验。

表 10的结果显示，机构类型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异质性影响。列（1）和列（2）的结果显

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压力抵制型机构持股每增加1%，企业绿色创新专利数量提升19.85%，

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0.0374；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压力敏感型机构持股与企业绿色

创新之间并无显著关联。这说明具备长期投资意识的机构投资者更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与

绿色创新，这与现有研究结果相一致。

表10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机构类型异质性检验

Ins-total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压力抵制型

（1）
patent-ap

0.1985***
（0.0401）

是

否

否

14901
0.1742

（2）
quality-ap

0.0374***
（0.0137）

是

是

否

14901
0.1099

压力敏感型

（3）
patent-ap

-0.1327
（0.0827）

是

否

是

14901
0.1728

（4）
quality-ap

-0.0137
（0.0282）

是

是

否

14901
0.1094

（二）区域绿色创新的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研究区域绿色创新水平是否在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调节作

用。根据地级市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数据，本文将样本中高于绿色创新平均水平的地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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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高绿色创新地区，将样本中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划分为低绿色创新地区，分别进行固定效

应面板回归。此外，在全样本中引入区域绿色创新与机构持股的交互项，测量调节效应的大小。

表 11的结果显示，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在机构持股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

用。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在高绿色创新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

新；但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在低绿色创新地区两者联系并不显著。这说明机构持股对

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为进一步考察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作用，本文在全样

本中加入区域绿色创新与机构持股的交互项。列（5）和列（6）的结果显示，交互项在1%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区域绿色创新水平显著增强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

响，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这可能是因

为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越强，企业通过招揽人才、联合研发等方式推动绿色创新的成本更低、效

率更好，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表11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地区异质性检验

Ins-total

pat-city ´ Ins-total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高绿色创新地区

（1）
patent-ap

0.2030***
（0.0481）

是

是

否

10378
0.1931

（2）
quality-ap

0.0351***
（0.0158）

是

是

否

10378
0.1148

低绿色创新地区

（3）
patent-ap

-0.0377
（0.0534）

是

是

否

4523
0.1380

（4）
quality-ap

0.0029
（0.0221）

是

是

否

4523
0.0918

所有地区

（5）
patent-ap

0.0215***
（0.0063）

是

是

否

12681
0.1872

（6）
quality-ap

0.0052***
（0.0022）

是

是

否

12681
0.1231

（三）行业污染的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分析企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影响。由于行业存在差异，不同企业的污染水平

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可能导致机构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本文

参照潘爱玲等（2019）的方法，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印发＜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

类管理名录＞的通知》，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15
个行业定义为重污染行业。回归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对高污染行业和低污染企业

的绿色创新均有正面影响，但对高污染行业影响更大。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1%，高污染企业

的绿色创新数量提升 12.58%，绿色创新质量提升 8.44%；低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数量提升

11.95%，绿色创新质量提升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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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行业异质性检验

Ins-total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高污染行业

（1）
patent-ap

0.1258*
（0.0765）

是

是

否

3992
0.1843

（2）
quality-ap

0.0844***
（0.0258）

是

是

否

3992
0.1249

低污染行业

（3）
patent-ap

0.1195***
（0.0437）

是

是

否

10909
0.1761

（4）
quality-ap

0.0307**
（0.0140）

是

是

否

10909
0.1271

所有行业

（5）
patent-ap

0.1240***
（0.0412）

是

是

否

14901
0.176 9

（6）
quality-ap

0.0451***
（0.0124）

是

是

否

14901
0.121 9

六、结论与建议

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经济低碳化发展、金融绿色化转型的当

下，我国亟需探索机构投资者引导资本向富有绿色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企业流动的路径。本

文运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中介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推动企

业绿色创新的动力和路径，证实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主要结论

如下：（1）机构收益和监管压力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两大动机，一方面，机构

投资者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实现超额收益，另一方面，《绿色信贷指引》颁布后机构持股

企业相比无机构持股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提高更多；（2）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改善企业

融资结构缓解资金压力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是机构投资者改善企业治理水平对

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并不显著；（3）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体而言，

机构持股比例每提升 1个单位，企业绿色专利数量平均增加 12.4%，企业绿色专利质量平均

增强 0.0451；（4）压力抵制型机构持股显著增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是压力敏感型机构持

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无显著关系；（5）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

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6）相较于低污染行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对高污染行业的绿色

创新的影响更大。

基于上述实证结论，结合当前绿色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本文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体系，鼓励机构投资者广泛参与绿色投融资。监管部门要不

断强化ESG投资理念，建立以绿色创新为核心的绿色企业评价体系，参考绿色评价结果对债

券评级、税收减免、股票发行等行为进行综合决策，使得机构投资者获得更多绿色创新溢价，

吸引逐利的绿色投资主体投资绿色企业实现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尝试设

计建设ESG投资指数，引导市场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估值效应更加准确科学。

第二，进一步提升机构投资者介入企业后对其治理结构和能力的改进效率。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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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善企业治理水平促进绿色创新效率较弱，其背后可能存在外部投资者介入企业决策的

经营障碍或企业治理目标和框架之间的不匹配问题，需要引导外部投资者进一步发挥其监管

和建议的角色，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高管和董事会落实公司相关的绿色发展目标。同时，也

要鼓励机构投资者建立与ESG风险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将ESG的价值观贯穿至投融

资、行业分析、尽职调查及投资后管理等全流程。

第三，进一步优化外部监管环境。监管压力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动力

之一，落实对金融机构的绿色监管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要推动机构绿色投融资披露

的标准化、常态化和制度化，在一定范围内监管部门可尝试根据金融机构绿色表现，针对性给

予奖惩措施，将绿色监管落到实处。

附录：

表1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授权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Ins_total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混合模型

（1）
patent_ac

0.0480***
（0.0073）

是

否

否

否

14901
0.1523

（2）
quality_ac

0.0390***
（0.0055）

是

否

否

否

14901
0.0860

随机效应模型

（3）
patent_ac

0.0691***
（0.0096）

是

否

否

否

14901
0.0978

（4）
quality_ac

0.0537***
（0.0074）

是

否

否

是

14901
0.0678

固定效应模型

（5）
patent_ac

0.0534**
（0.0111）

是

是

是

否

14901
0.1073

（6）
quality_ac

0.0408***
（0.0091）

是

是

是

否

14901
0.0792

表2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绿色专利存量的稳健性检验

Ins_total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混合模型

（1）
patent_sk

0.3264***
（0.0386）

是

否

否

否

14901
0.1847

（2）
quality_sk

0.0545***
（0.0078）

是

否

否

否

14901
0.1549

随机效应模型

（3）
patent_sk

0.3191***
（0.0406）

是

否

否

是

14901
0.3501

（4）
quality_sk

0.0489***
（0.0091）

是

否

否

是

14901
0.2670

固定效应模型

（5）
patent_sk

0.2459***
（0.0426）

是

是

是

否

14901
0.3582

（6）
quality_sk

0.0195**
（0.0098）

是

是

是

否

14901
0.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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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缩小回归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Ins_total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混合模型

（1）
patent_ap

0.3678***
（0.0589）

是

否

否

否

5711
0.2275

（2）
quality_ap

0.1310***
（0.0149）

是

否

否

否

5711
0.1723

随机效应模型

（3）
patent_ap

0.2594***
（0.0710）

是

否

否

是

5711
0.3606

（4）
quality_ap

0.1174***
（0.0199）

是

否

否

是

5711
0.2378

固定效应模型

（5）
patent_ap

0.1317*
（0.0769）

是

是

是

否

5711
0.3747

（6）
quality_ap

0.0773***
（0.0233）

是

是

是

否

5711
0.2476

表4 控制研发投入的稳健性检验

Ins_total

RD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随机效应

样本量

R2

混合模型

（1）
patent_ap

0.2740***
（0.0661）
0.1667***
（0.0099）

是

否

否

否

2872
0.2643

（2）
quality_ap

0.0615***
（0.0187）
0.0408***
（0.0028）

是

否

否

否

2872
0.1803

固定效应模型

（3）
patent_ap

0.0990***
（0.0479）
0.1540***
（0.0068）

是

是

是

否

2872
0.2419

（4）
quality_ap

0.0596***
（0.0188）
0.0399***
（0.0028）

是

是

是

否

2872
0.1703

表5 安慰剂检验

Ins_dum ´Post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样本量

PSM-DID（Time=2009）
（1）

patent_ap

0.010
（0.0116）

是

是

否

6440

（2）
quality_ap

0.004
（0.0042）

是

是

否

6440

PSM-DID（ Ins_dum =random）
（3）

patent_ap

0.001
（0.0077）

是

是

否

6440

（4）
quality_ap

-0.002
（-0.0030）

是

是

否

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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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Shareholding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Motivation an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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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ave the 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exert influence on companies and achieve

their green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annual panel data of China's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5 to 2019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holdings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motivation and path.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shareholding significantly im-

proves the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nstitutional income and regulatory pressure are the two major mo-

tiv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promote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romote the ease of fi-

nancing constraints is an effective path for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while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green innovation. The holding of pressure-resistant institution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level

of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oldings of pressure-sensitive 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relationship. Based on current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green finance, this paper be-

lieve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promote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en-

hancement of inter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external regulator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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